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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施稀土、钨、钼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通知

财税[2015] 5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地方税务局，西藏、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家税

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5年5月1日起实施稀土、钨、钼资源税清费立税、从价计征改革。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计征办法

　　稀土、钨、钼资源税由从量定额计征改为从价定率计征。稀土、钨、钼应税产品包括原矿和

以自采原矿加工的精矿。

　　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原矿加工为精矿销售的，按精矿销售额（不含增值税）和适用税率计算缴

纳资源税。纳税人开采并销售原矿的，将原矿销售额（不含增值税）换算为精矿销售额计算缴纳

资源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精矿销售额×适用税率

　　二、关于适用税率

　　轻稀土按地区执行不同的适用税率，其中，内蒙古为11.5%、四川为9.5%、山东为7.5%。

　　中重稀土资源税适用税率为27%。

　　钨资源税适用税率为6.5%。

　　钼资源税适用税率为11%。

　　三、关于精矿销售额

　　精矿销售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五条和本通知的有关规定确

定。精矿销售额的计算公式为：

　　精矿销售额=精矿销售量×单位价格

　　精矿销售额不包括从洗选厂到车站、码头或用户指定运达地点的运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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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稀土精矿是指从轻稀土原矿中经过洗选等初加工生产的矿岩型稀土精矿，包括氟碳铈矿精

矿、独居石精矿以及混合型稀土精矿等。提取铁精矿后含稀土氧化物（REO）的矿浆或尾矿，视同

稀土原矿。轻稀土精矿按折一定比例稀土氧化物的交易量和交易价计算确定销售额。

　　中重稀土精矿包括离子型稀土矿和磷钇矿精矿。离子型稀土矿是指通过离子交换原理提取的

各种形态离子型稀土矿（包括稀土料液、碳酸稀土、草酸稀土等）和再通过灼烧、氧化的混合稀

土氧化物。离子型稀土矿按折92%稀土氧化物的交易量和交易价计算确定销售额。

　　钨精矿是指由钨原矿经重选、浮选、电选、磁选等工艺生产出的三氧化钨含量达到一定比例

的精矿。钨精矿按折65%三氧化钨的交易量和交易价计算确定销售额。

　　钼精矿是指钼原矿经过浮选等工艺生产出的钼含量达到一定比例的精矿。钼精矿按折45%钼金

属的交易量和交易价计算确定销售额。

　　纳税人申报的精矿销售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有视同销售精矿行为而无销售额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和本通知的有关规定确定计税价格及销

售额。

　　四、关于原矿销售额与精矿销售额的换算

　　纳税人销售（或者视同销售）其自采原矿的,可采用成本法或市场法将原矿销售额换算为精矿

销售额计算缴纳资源税。其中成本法公式为：

　　精矿销售额=原矿销售额+原矿加工为精矿的成本×（1+成本利润率）

　　市场法公式为：

　　精矿销售额=原矿销售额×换算比

　　换算比=同类精矿单位价格÷（原矿单位价格×选矿比）

　　选矿比=加工精矿耗用的原矿数量÷精矿数量

　　原矿销售额不包括从矿区到车站、码头或用户指定运达地点的运输费用。

　　五、关于共生矿、伴生矿的纳税

　　与稀土共生、伴生的铁矿石，在计征铁矿石资源税时，准予扣减其中共生、伴生的稀土矿石

数量。

　　与稀土、钨和钼共生、伴生的应税产品，或者稀土、钨和钼为共生、伴生矿的，在改革前未

单独计征资源税的，改革后暂不计征资源税。

　　六、关于纳税环节

　　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原矿加工为精矿销售的，在销售环节计算缴纳资源税。

　　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原矿，自用于连续生产精矿的，在原矿移送使用环节不缴纳资源税，加工

为精矿后按规定计算缴纳资源税。



　　纳税人将自采原矿加工为精矿自用或者进行投资、分配、抵债以及以物易物等情形的，视同

销售精矿，依照有关规定计算缴纳资源税。

　　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原矿对外销售的，在销售环节缴纳资源税；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原矿连续生

产非精矿产品的，视同销售原矿，依照有关规定计算缴纳资源税。

　　七、关于纳税地点

　　稀土、钨、钼按精矿销售额计征资源税后，其纳税地点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

条例》的规定执行。

　　八、其他征管事项

　　（一）纳税人同时以自采未税原矿和外购已税原矿加工精矿的，应当分别核算；未分别核算

的，一律视同以未税原矿加工精矿，计算缴纳资源税。

　　（二）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

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的，

税务机关有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合理调整。

　　（三）纳税人2015年5月1日前开采的原矿或加工的精矿，在2015年5月1日后销售和自用的，

按本通知规定缴纳资源税；2015年5月1日前签订的销售原矿或精矿的合同，在2015年5月1日后收

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按本通知规定缴纳资源税。

　　（四）2015年5月1日后销售的精矿，其所用原矿如果此前已按从量定额办法缴纳了资源税，

这部分已缴税款可在其应纳税额中抵减。

　　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对改革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请及时上

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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